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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函
地址：10669臺北市和平東路3段1巷1號

聯絡人：許博幃

聯絡電話：(02)89782644

傳真：(02)27018496

電子信箱：PWHSU@motcmpb.gov.tw

受文者：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7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81950812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15260000M108195081200-1.pdf、315260000M108195081200-2.pdf、

315260000M108195081200-3.pdf)

主旨：有關交通部於108年8月2日修正發布「非本國籍工作船申

請停泊國際商港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作業要點」一案，轉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108年8月2日交授航港字1081710350B號書函辦

理。

二、旨揭要點要求非本國籍工作船從事離岸風力發電工程建

置、維修及除役者，本國籍船員比例應為該船船員最低安

全配額證書所載人數至少三分之一。但經公告船員職缺徵

才至少7日者，無足額本國籍船員應徵或條件不符者，得檢

附本國籍船員(實習生)培訓計畫書。

三、屆時開發商倘有僱用或培訓本國籍船員需求，再轉請貴單

位協助於網站上周知相關訊息。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正本：中華海員總工會、中華民國船長公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台北

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副本：

保存年限:
檔　　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81012364　108/08/07





 

非本國籍工作船申請停泊國際商港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19日交通部航港局航舶字第 10417110610號函訂定下達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日交通部交授航港字第 1081710350號令修正發布 

一、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執行船舶法第八條特許非本國籍

工作船停泊國際商港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 

(一)非大陸籍及陸資所屬之外國籍工作船。 

(二)大陸地區建造之外國籍工作船。 

三、非本國籍工作船申請特許作業，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函。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文件： 

1.海事工程許可文件。 

2.前點第二款船舶另檢附「國安聯合審查結果」文件（無國安

疑慮文件或須抵港登船檢查文件）。 

3.離岸風力發電船舶，由經濟部出具船舶使用同意文件或展期

同意文件。 

(三)船務代理委託書。 

(四)緊急應變計畫(須靠泊漁港者應取得漁港主管機關之同意函)。 

(五)承攬海事工程合約書、研究計畫或其他同等效力文件。以同等效

力文件申請者須提出事實說明並接受審查，該份同等效力文件

亦須經該海事工程承攬雙方簽署同意。 

(六)海事工程計畫書(含工作地、作業期限、進度)。 

(七)非自有船應附租船合約。 



 

(八)船舶不適用船旗國船舶法者，應檢具船旗國認可之驗船機構核發

之適航證明。船舶無以下文書者，應提出事實說明並接受審查： 

1.船舶國籍證書。 

2.船舶國際噸位證書(ITC)。 

3.載重線證書(ILLC)。 

4.貨船安全構造證書(SC)。 

5.貨船安全設備證書(SE)。 

6.貨船安全無線電證書(SR)。 

7.國際油污防止證書(IOPP)。 

8.國際水污防止證書(ISPP)。 

9.國際空氣污防止證書(IAPP)。 

10.國際防污系統證書(AFS)。 

11.安全管理證書(SMC)。 

12.符合文件證書(DOC)。 

13.國際船舶保全證書(ISSC)。 

14.船舶連續概要紀錄(CSR)。 

15.船東互保責任險(P&I)。 

16.船員名單、船舶彩色照片。 

17.從事離岸風力發電船舶依第七點規定另具備相關證書。 

(九)申請人就本申請案提出以下船舶切結證明(切結書格式如附件

一)： 

1.無大陸資本及大陸船員或工作人員。 



 

2.特許期間遵照規定辦理各項手續並依限離境。 

四、審查作業程序 

(一)大陸地區建造且經「國安聯合審查結果」確認無國安疑慮者： 

1.申請人檢附前點文件。 

2.審查合格後，本局核發同意函。 

(二)大陸地區建造且經「國安聯合審查結果」需辦理抵港檢查者： 

1.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行政院頒布「兩岸交流安全跨部會協

調審查機制運作流程圖」辦理國安審查後，檢附前點文件。 

2.審查合格後，本局核發航行至國際商港或我國公告小三通港

口之同意函。 

3.工作船抵達港口後，依國安聯合審查通過之國安管制計畫辦

理檢查並製作紀錄，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本局檢查紀錄，

檢查合格者始得作業；檢查不合格者，本局通知該船限期駛

離臺灣地區水域。 

五、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之船舶(MW0)，應檢附

該局專案許可輸入文件及本局同意函向財政部關務署報關進口後，

始得作業。 

六、核准來臺作業事項於作業期間內發生異動，申請人應主動向本局提

出書面說明，並依本局核處情形辦理。 

七、非本國籍工作船之工作範圍為從事離岸風力發電工程建置、維修及

除役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取得主管機關委託之驗船機構核發之船級證書。 

(二)申請人依第三點檢附文件申請。許可期依經濟部出具船舶使用同

意文件或展期文件載明之期限核定。 



 

(三)申請許可檢附之相關文件於許可期間不得失效。若因文件失效則

應停止作業返回國際商港，至補正後始得重新作業。 

(四)離岸風力發電開發商不得使用未經許可之船舶進入所屬離岸風

力發電場作業。 

(五)許可期間屆期規定(作業流程如附件二)： 

1.屆期未經展期許可者，停止作業，返回國際商港並完成出口

程序後離境。 

2.屆期前已取得作業許可者，或二十日前申請展延者，不受前

目限制。 

3.屆期且已重新申請許可者，停止作業返回國際商港，至本局

許可後始得重新作業。 

(六)檢附本國籍船員比例為該船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所載人數至

少三分之一之船員名單。但經公告船員職缺徵才至少七日，無足

額本國籍船員應徵或應徵條件不符者，得檢附本國籍船員(實習

生)培訓計畫書(流程及大綱如附件三)提送本局。 

(七)所有人或營運人保險規定： 

1.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或得以防護與補償協會之入會證書代

之，其入會證書以國際防護與補償協會組織會員核發者為

限。 

2.為船員以外之乘員投保傷害保險，從事旅客運送者須符合船

舶運送業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及旅客傷害保險辦法之規定。

保險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1)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每人新臺幣三十萬元。 

(2)失能給付：每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3)死亡給付：每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3.前二目之保險期間屆滿時，所有人或營運人應予以續保。 

(八)依本局指定之航道或水域航行，並全程開啟海事通信頻道及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 

(九)海難應急計畫內容包含通報流程及備便救援之能量。 

(十)船舶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預報規定： 

1.到達離岸風力發電場二十四小時前，離開離岸風力發電場十

二小時前，由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其代理人據實填具船舶

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預報表，載明預定到達或發航時間、到

達目的港、船員及載運工作人員名單等相關資料，送本局備

查。但遇有緊急情況時，得隨時申請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 

2.船舶須在一天內多次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者，得檢附相關文

件申請本局核准，不受前目規定之限制。但應於每日第一航

次進入離岸風力發電場二十四小時前，由船舶所有人、營運

人或其代理人據實填具船舶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預報表，載

明當日預定航次、各航次預定到離時間、各航次目的港、各

航次船員及載運工作人員名單等相關資料送本局備查。 

3.前目預報內容如有異動，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其代理人即

據實辦理更正。但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時間與預報差距未達

一小時者，不在此限。 

4.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其代理人之電腦設備與本局連線者，

船舶入出離岸風力發電場預報表及相關資料得以電子資料傳

送。 



 

5.電子資料經本局電腦記錄後，視為資料已送達，電子資料經

電腦記錄之翌日起五年內，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其代理人

得查閱其所傳輸之電子資料，並得申請電子資料之傳輸時間

及內容證明文件。 

八、非本國籍工作船之作業屬勘測、舖設、維護或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

(水、氣、油)者，依「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

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應先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後，再依本

要點規定向本局申請船舶許可。 

九、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完成併聯之四處離岸風力發電場，於建置階段

申請非本國籍船舶者，除從事人員或貨物運送之船舶，受航業法規

範應為本國籍船舶，另生態環境調查、海洋保護動物警戒觀察、建

置施工警戒巡邏、測量測繪、維修保養補給等用途之船舶，應優先

使用本國籍船舶外，其他類型工作船排除第七點有關具備交通部委

託之驗船機構核發船級證書、本國籍船員聘僱規定，排除適用時間

除經濟部另有規定外，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切  結  書 

本公司為辦理 

                                     

使用     籍     (船名)      壹艘，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之作業期間，茲保證： 

一、本公司及本船舶均無大陸地區直接或間接的相關投資。 

二、本船舶無僱用大陸船員或工作人員。 

三、本船舶作業期間絕對依規定辦理各項手續，並依限離境。 

四、本船舶作業期間，有原申請事項異動情事者，絕對主動告知，並依

貴局核處情形辦理。 

五、若有違反上述情形經查明者，願負一切法律上責任。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非本國籍工作船從事離岸風力發電工程之展期或屆期流程 

展期者 
檢附申請書
函 

 

未於屆期 20 日前
申請展期 

於屆期 20 日前申
請展期 

屆期 
可繼續施工 

是 

停止作業，返回
國際商港，完成
出口程序後離
境 
 

核發許可函 
 

屆期 
停止作業，返回國
際商港 

 

是 否 同 意
許可 

屆期重新申請者 
檢附要點第 3點
及第 7點相關文
件 

附件二 

否 



 

依外僱程序
辦理僱用本
國籍船員 

本國籍船員
達 1/3 

本國籍船員
及實習生總
數達 1/3 

本國籍船員及
實習生總數未
達 1/3 

本國籍船員
未達 1/3 

 

非本國籍離岸風力發電船舶之船員僱用申請程序(第一頁) 

 

 

 

 

 

 

 

  

申請人自行公開徵求本國籍船員(敘明工
作環境、職級、工作性質、期間，其福利
待遇應比照外籍船員)，並同步公告於海
員工會及本局網站上至少 7日 

於本局、海員工會
及海事院校網站公
開徵求實習生培訓
至少 7日 

非本國籍離岸
風力發電船舶
之船員僱用申
請 

於申請非本國籍工作船從
事離岸風力發電工程時，檢
附本國籍船員培訓計畫書
提送本局(如大綱)，但其所
僱用本國籍船員、培訓船員
及實習生人數總計應達該
船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
所載人數至少 1/3 

將有意願名單提供
給航商並納入其培
訓名單；無意願者
免。 

於申請非本國籍工
作船從事離岸風力
發電工程時，併同
檢附船員名單 

附件三 



 

非本國籍離岸風力發電船舶之船員僱用申請程序(第二頁) 

本國籍船員(實習生)培訓計畫大綱 

一、目的: 本公司考量離岸風電船舶或設備特殊類型，或現行國內本國籍船員尚

缺操作經驗，爰規劃培訓課程，使本國籍船員或實習生熟悉及累積離岸風電

船舶工作船之操作經驗。 

二、船舶類型、船員配置、職務及工作期程 

三、無法僱用本國籍船員之原因 

(一) 有何應由船員操作之特殊系統或設備；其操作須經特別要求之培訓、

技術、認證或操作經歷 

(二) 船員資格條件、福利、待遇、工作地點、規劃僱用本國籍船員之數量

(比例)及預計培訓之本國籍船員人數 

(三) 檢附於本局、海員總工會等網站公開徵求船員 7日，而無人應徵或條

件不符之證明文件 

四、培訓本國籍船員(實習生)之訓練項目、方式、期程及內容 

(一) 訓練之項目(例如：安全熟悉及應急訓練、船舶佈置及設備之熟悉、

動態定位系統操作、專業設備或機具操作方式與流程、專業設備或機

具之維護等) 

(二) 訓練之方式(例如：岸上或船上訓練、現職船員指導或委託專業機構

等) 

(三) 訓練之期程、內容及時數（如有訓練課程表請一併檢附） 

(四) 培訓船員之名單(或實習生名單) 

五、目前僱用之船員名單與未來僱傭期程計畫 

 




